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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海 外 信 箱 给
ip@dongtaiwang.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
锁，上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的链接。

迫 害 法 轮 功 必 将 受 到 全 人 类 的 追 讨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西班牙国家

高等法院的法官近日决定，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起诉

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开启了审判中共恶首

的先河，也为所有追随邪恶的打手们敲响了丧钟。 
——西班牙国家高等法院的这一决定，是在不断

理清被告罪行的情况下做出来的。 

这项针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的起诉，于二零零三年

十月十五日提交给西班牙国家高等法院重罪法庭。当时

法官因被告不在西班牙境内、罪行没有发生在西班牙等

缘故，暂停了相关的法律程序。为了突破这种障碍，西

班牙国家宪法法院于二零零五年十月五日特别裁定：西

班牙法庭拥有司法管辖权去调查和起诉那些犯有群体灭

绝罪的罪犯，即使这些罪行没有发生在西班牙，也不论

被告或原告是哪国公民。根据这条法律依据，二零零七

年十一月十八日，西班牙国家法院二号法庭的全体法官

一致决定，江泽民等被告必须接受西班牙法院对它们进

行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的调查。 
又经过了整整两年的调查，西班牙国家法院做出决

定，以上述罪名起诉江泽民等人。很明显，法轮功被迫

害的真相、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种种邪恶手段、以及江泽

民等被告在整个迫害中的关键作用等等这些至关重要的

问题，都必定是西班牙司法系统充份研究的内容。 
——该项起诉决定说明，任何以“党”的名义迫

害法轮功者，都必须自己承担法律的审判。 

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名义上是以维护中共

的统治为借口的。它的“法轮功与共产党争夺群众”等

谎言，并不能逃脱它自己作为邪恶之首的罪责。面对正

义的审判时，它所仰赖的邪灵——中共，只能是它罪恶

的旁证。 
被告之一罗干是中共前政法委书记、迫害法轮功专

门机构“六一零办公室“的负责人。整个中共对法轮功

的迫害，都是它总体上领导实施的，所 
以它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接受审判。 

另外三名被告吴官正、贾庆林和薄 
熙来，都是在任职中共中央或者地方时，极力追随江泽

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致使它们所在地区迫害极为严重。

它们绝对不能以“执行政策”等等说辞逃避审判，就象

当年的党卫军成员一样，绝对不会因为是执行希特勒的

法西斯政策而逃脱罪责。 
——迫害法轮功者，必将面临全人类的追讨 
正如西班牙宪法法院二零零五年的判词说言：群体

灭绝“超出了受害者本身的范围，涉及到国际社会这一

整体。起诉与惩治犯罪者不仅是各国的责任，而且是所

有国家所分享的共同利益。” 
也就是说，作为司法部门，西班牙的宪法法院决定

受理并调查江泽民等人的严重罪行，不仅仅因为法轮功

学员受害了，更因为它们迫害法轮功构成了对整个国际

社会的危害，因而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将从惩治这类罪

犯中受益。 
也正因为群体灭绝、酷刑、反人类等罪行的上述性

质，被告若进入任何一个与西班牙有签订引渡条款的国

家，西班牙都可依法将其引渡到西班牙国内受审。 
更有意义的是，西班牙国家高等法院的这项决定，

是根据“普遍管辖原则”（Universal Jurisdiction）法条做

出的。根据这一原则，对于触犯群体灭绝、酷刑及反人

类罪行的被告，无论它犯罪的地点在那个国家，任何国

家的法庭都可以审理。所以，一但更多人明白了法轮功

遭受中共的群体灭绝性质的迫害，就会有更多的国家利

用这一原则，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审判江泽民、罗干这样

的元凶以及迫害法轮功政策的追随者。届 
时，追讨迫害法轮功就象追讨纳粹一样。 
（文／舒真）◇ 

【明慧网】召开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前夕，二零零九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台湾台中县外埔乡“台湾省农会休闲综合农牧场”

面积达十公顷的青青草原，来自亚太国家约六千多名法轮功学员排出立

体巨幅的画面，将指导修炼的《转法轮》这本书的外形，呈现出金碧辉

煌三十六道光芒，展现出来。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春梅表示，法轮大法洪传世界一百多

个国家与地区，亿万人身心受益，指导修炼的《转法轮》这本书，已被

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是李洪志先生洪传法轮大法于世的重要著作之

一。这本书用浅白的语言阐述博大精深的内涵，将“真、善、忍”的理

念在世界广泛传播，让不同职业、各年龄层的人，都能够按照法理指导

修炼，人心归正重德行善，使全球上亿修炼者道德回升。◇ 

亚太学员排巨型《转法轮》敬谢师恩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台湾
台中县外埔乡“台湾省农会休闲综合
农牧场”，来自亚太国家六千多位法轮
功学员排出指导修炼的《转法轮》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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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女，28 岁，因坚修大法于

2000 年 6 月被抓进肥东看守所，后抓至

合肥女子劳教所。关押期间被毒打致内

脏破裂，昏迷不醒，送合肥 105 医院不

治去世。  

李梅是一个非常文静纯朴的姑

娘。原来体弱多病，修炼后积极开朗，

身体各方面都明显转好。她非常诚实、善良，曾把自己正

式的会计工作让给了一位残疾的同事，自己主动要求下

岗。就是这样的好人，因为觉得法轮功好，不象电视上所

宣传的那样，去了北京信访办上访，从而被抓被打，被判

劳教一年半，被剥夺探视，被送往精神病院迫害，遭受到

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逼迫说违心话放弃信仰，最终

被迫害致死。  

事发后公安诬陷李梅“因痴迷法轮功，追求圆满，跳

楼自杀”。在家属探视遗体时，公安不准照相摄影。家属

发现尸体还有余温，但耳朵、嘴巴、鼻孔都被塞满棉花。

法医只念死亡证书，没有说明死因。唯恐真相外泄，被发

现迫害证据，当时安徽省副省长在现场强调一定要火化，

公安、政法委、政法官员等均强调一定要火化。火化时，

大批公安守住火葬场不许任何人进入，各级政府向家属施

压不准对外泄露“机密”。  

此后李梅的姐姐李军也因坚修大法被迫害致死，年仅

30 岁。◇ 

合肥市李梅、李军姐妹双双被虐杀 愿天下所有人都知道 
法轮大法好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原是一名

国企职工，由于多年的在职工作的劳累，身体积累了

多种疾病，如神经衰弱、失眠、胃痛、腰腿痛、牙痛

等等，经常是药物陪伴。虽经多方医治，仍不见真效。

我周围有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弟子，了解大法修炼者

们的为人，他们才是当今社会中真正的好人，他们才

是有智、有德、言行一致、乐于助人、先他后己品德

高尚的人。经过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就告诫自己：以

后要向他们学习。 

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更印证了法轮大法的神

奇，印证了大法弟子们讲的都是真话，按他们讲的去

做没错。以下就说一说我这些经历。 

有一天的夜间 12 点，睡梦中忽然听到大法师父

的声音说：“你还不快念‘法轮大法好’！”我一下

就醒了，但刚才听到的声音却感到很真切，当时我就

开始念“法轮大法好”，没睡着时念，睡梦中也在念。

早晨起床穿衣服时，忽觉得原来每天疼痛的腰、肩都

不疼了，从那至今都没有再犯过。 

去年（08 年）冬天有一天，我去放牧，去的时候

腿、脚都好好的，可回来后一条腿的下半部和脚全部

肿胀起来，变成了青紫色，孩子见了就说：“赶快到

医院检查一下吧。”我说：“没事，明天就好了。”

我心里坚信大法弟子告诉我的“诚念法轮大法好就会

转危为安”的话，就一遍遍的默念“法轮大法好”，

果真有效，第二天早晨腿、脚都好了。 

还是去年冬天一次出去放牧，我见有几个放羊的

人用火烧渠中的杂草，我也把遇到的一片杂草点着。

刚点火时没有风，但是烧了一会儿就刮起了大南风，

这时我非常惊慌，因为北面是树林，我怕火引燃树木，

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忽然想起念“法轮大法好”，

于是念着法轮大法好，心里还默默请大法师父救助，

让火熄灭，别把树林烧了。奇迹出现了，本来有风助

着的火势，一下就熄灭了，这真是太神奇了！ 

回家后，回想着自己一次次的亲身经历，深感法

轮大法是救度世人于水火之中的， 

只要你能经常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 

危难之时就会得到神佑，这可是千 

真万确的啊。 

以上我写出的都是自己亲身经 

历的实事，写出来是为了告诉大家， 

愿所有人都认真听法轮大法弟子讲 

的真相，不受中共谎言的欺骗，相 

信法轮大法好，善待大法和大法弟 

子，一定会得到福报，家庭会更和 

睦、身体会更健康。人们如果都按 

真善忍去为人处事，社会才会真正 

出现和谐，生活才会真正完美。 

(文／河北省景县 倡真)◇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揭露了中

共邪恶本质,到2009年 12月1日已有超过

6435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

出中共党、团、队。其中包括中共党政军

高层内的党员。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可使用化名、小名

* 用海外邮箱发表声明 tuidang@epochtimes.com 
* 用破网软件登录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或 001-888-892-8757  
* 退党传真：001-510-372-0176 或 001-702-248-0599 
* 可先将声明张贴在适当的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亿年藏字石天成“中国共产党亡”
六个大字。图为国家级地质公园门票 
在网络上查询“藏字石”可看到图文及视频录象 。 


